
彰 化 縣 大 城 鄉 大 城 演 藝 廳 場 地 使 用 申 請 表 

活動名稱：  

活動單位：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申請人：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使用時間：  

活動類別：□集會□演講□座談□音樂□舞蹈□戲劇□綜藝 

□演唱會□熱門歌舞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玆向 貴所申請使用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 貴所場地管理辦法及借用

辦法之規定，所申請活動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願負法律

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本單位應預為善盡事前檢視安全工作，

以避免發生事故。簽章： 

應繳費用明細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承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 

 

 

 

課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政課                   鄉長 

 


